
 

关于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中审亚太审字(2018) 020791-1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于 2018年 8月 3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由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之部分进

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问题 2.草案显示，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30%汇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在银行开立的交

易资金结算专户，由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负责将价款支付给转让方；在《产权交易

合同》生效之日起 50 个工作日内再行支付不低于全部交易价款的 25%，剩余交

易价款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付清，并提供合法有效担保，按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请说明支付方式作上述安排的原因，

标的资产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范围的时间节点和会计处理依据。请独立财务顾

问、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如下： 

1、标的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节点即出售日，我们方的出售日即为

对方的购买日，因此时点一致。会计处理的依据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第二十一章（二）确定购买日的规定：购买日是购买方获得对被购买方

控制权的日期，确定购买日的基本原则是控制权转移的时点。企业在实务操作中，

应当结合合并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及其他有关的影响因素，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进行判断。同时满足了以下条件时，一般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形成购

买日。有关的条件包括： 

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内部权力机构通过。 

2．按照规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相关部

门的批准。 

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交接手续。 

4．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

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5．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本次交易双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并经股东大会批准合同时，上述条件第

1、2条即已满足；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0 个工作日内再行支付不低

于全部交易价款的 25%，此时付款进度为 55%，可以认定满足第 4 条规定；上述

条件 3 需要根据未来交易双方财产权交接手续（或者工商变更）完成时间，上述

条件 5 需要根据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

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的时间确定。 

综上所述，上述 5项条件均满足的时间即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2、会计处理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三十九条规定，母公司在

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以及业务，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

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虽然产权交易合同约定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原股东享有，亏损

由受让方承担，过渡期期间损益不会调整转让价格，但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上市

公司合并利润表应包含三家标的公司过渡期期间损益（即 2018 年年初至处置日

的损益）；年末合并资产负债表不包含三家标的公司财务数据。 

综上，上市公司确定的标的资产不再纳入其合并范围的时点及会计处理依据

符合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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